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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关于受让建信信托-渝富新型城镇化

及棚户区改造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一期）关联交易的信息

披露公告 

根据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号：关联交易》及相关规定，现

将我公司受让建信信托-渝富新型城镇化及棚户区改造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一期）关联交

易的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信人寿”）于 2016年 4月 1日受让该信托计划

3亿份，交易金额 306,772,602.74元，交易对手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该信托项目投资标的是渝富建信-沙坪坝区新兴城镇化（棚改）基金，该基金由优先级

和次级合伙人按比例出资到位、按比例同时投放，募集资金用于向渝富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增

资及发放委托贷款。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项目受托人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控

制的法人，构成我公司以股权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建信信托是经中国银监会报请国务院批准，由中国建设银行投资控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2009 年 8月公司正式重组运营，2011 年公司成为由中国银监会直接监管的 8家信托公司之

一。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本项关联交易遵循如下定价原则：按照商业原则，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者收

费标准。 

（二）定价依据 

该信托与市场上现存同期限同类型信托收益率持平，根据对项目现金流、偿债主体、担

保方的信用分析，其信托计划的收益率定价公允。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价格 

交易金额共 306,772,602.74 元，预期收益率 8%。  

（二） 交易结算方式 

一次性缴款，按季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  

（三） 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自双方签订《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后生效，生效日期为 2016年 4月 1日，项目剩余

期限为 1.99年。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一）决策的机构、时间、结论 

本次交易由公司总裁于 2016年 4月 1日决策同意。 

（二）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本交易属于《关于2016年度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重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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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的议案》下的关联交易，且单笔构成重大关联交易。2015年10月31日，建信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现场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与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由全体非关联董事及独立董事

一致同意通过。 

六、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可

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 


	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信人寿”）于2016年4月1日受让该信托计划3亿份，交易金额306,772,602.74元，交易对手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